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三 周 集 中 實 習
實 習 學 生 請 假 單

	學生姓名
	
	就讀科系
	
	手機號碼
	

	
	
	實習學校
	

	請假事由
	

	請　　假
日(時)數
	範例1.(返校修習雙主修/下修/教程課程) 
每周一 08:00-10:00 教育哲學，每周2小時，三周共計6小時。
每周三 10:00-12:00 教育心理學，每周2小時，三周共計6小時。

範例2.(研究所複試)
4/10(五) 8:00-17:30，計1日。

	附證明
文  件
	1. 雙主修/下修者/教育學程請附上選課系統列印之學期課表。
2. 兵役體檢請附上體檢通知單影本。
3. 研究所複試請附上複試通知單影本。

	(1)
高師大
實習指導教師
	
	(3)
實習學校
輔導教師
	

	(2)
高師大
師培單位主管
	
	(4)
實習學校
教務主任
	

	請假人：   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（簽章）

中　　　華　　　民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 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

 ※說明：
一、依本校師資生集中實習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三款：「師培生於集中實習期間因公、   
    病、事假不能出席，須於當日或事前向實習學校、實習輔導教師及本校實習任
    課教授請假。」
二、本表核章完成後請繳交給實習學校存參，活動結束後由實習學校連同學生學習 
    紀錄表送回本校彙整核錄。
